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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2 年宁东基地“宁东头雁”和“宁东工匠”
项目

一、评选对象

（一）宁东头雁

在宁东基地工商注册登记并依法纳税的企业主要领导人，包

括在企业担任董事长、董事、总裁、总经理、副总经理等职务的

企业领导人。

（二）宁东工匠

宁东辖区企业一线从事化工操作、化学检验、仪表、电气维

修、机修钳工、制造、工程等专业的技能人才。

二、评选名额

此次评选表彰“宁东头雁”5 名，“宁东工匠”10 名（各单

位可推荐“宁东头雁”1 名、“宁东工匠”2 名，国能宁煤、宝丰

能源可各增加 1 个推荐名额）

三、评选原则

(一)坚持德才兼备、注重品德能力、社会贡献原则。

(二)坚持工作实绩突出、社会公认、业内认可的原则。

(三)坚持向基层和生产一线倾斜的原则。

(四)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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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。

四、评选条件

(一)宁东头雁

企业家本人在企业或同等岗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连续 5 年

以上，具有良好的品行、公众形象和丰富的创业创新实践以及先

进的管理理念，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，落实国家、

自治区及宁东基地党工委、管委会决策部署和政策决定积极主动；

2.所在企业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规范，经营业绩突出。企业资

产总额在5亿元以上，近两年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在1亿元以上；

3.企业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前景，本人在转变企业发展方式，

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，促进宁东基地高质量发展等方面作出突出

贡献；

4.守法经营，依法纳税、信诺履约，自觉履行社会责任，劳

资关系和谐，有良好信誉记录；

5.任职期间，企业未发生重大安全、环保、质量事故等。

(二)宁东工匠

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，品行良好、遵纪守法，

在生产一线技能技术岗位工作 5 年以上，具有高级工以上职业资

格或同等资格，技术技能水平在区内、宁东范围内有较大影响，

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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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专业能力突出。具备较高技艺技能，达到宁东或区内外先

进技术技能水平；

2.创新能力突出。在技术革新、技术改造以及科技成果向现

实生产力转化等创新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；

3.效益贡献突出。总结出的技术方法，在行业内得到认可并

推广使用，带来较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；

4.传帮带作用突出。主动承担技能人才培养任务，人才培养

成绩显著，培养至少 1 名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或同等资格人才；

5.近两年在全国、全区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名次或在近两年

宁夏化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第一名的。

五、评选程序

（一）组织申报。采取自下而上逐级申报。各单位按照选拔

条件组织本单位符合条件人员进行申报。曾获得“宁东头雁”、

“宁东工匠”荣誉的不再推荐。推荐单位须在本单位进行民主测

评，征求同级组织、纪检监察、审计、卫生健康、个人诚信记录

核实等部门（单位）意见，并在本单位进行公示。

(二)资格审查。各单位将申报材料报送至人力资源局进行资

格审查。

(三)专家评审。宁东管委会人力资源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召

开专家评审会，对推荐人选进行评审排序。

(四)确定人选。宁东管委会人力资源局提出建议名单，提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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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工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。

(五)社会公示。确定的人选建议名单在相关媒体、网站进行

公示，广泛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。公示无异议报会议审定。

(六)公布名单。公布人选名单，对获得“宁东工匠”和“宁

东头雁”的人员按宁东人才政策颁发证书、奖金、奖杯。分别给

予获得宁东头雁、宁东工匠的先进个人 2 万元/人、5000 元/人

的一次性奖励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(一)严格条件。各单位要严格按照评选条件推荐人选，坚持

好中选优，切实把长期辛勤工作在一线的技能人才，业绩成果突

出、社会贡献大的企业家选拔上来。

(二)规范程序。充分发挥企业推荐作用，进一步增强工作透

明度，将评选对象、条件、程序予以公开，确保推荐评选工作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
(三)及时报送。各单位于 2023 年 1 月 6 日（星期五）前将

推荐人选报送人力资源局，呈报材料有:

1.综合报告一份，内容包括推荐人情况、事迹材料(要求用

数字量化反映)、民主测评、公示等情况。

2.《宁东工匠申报表》《宁东头雁申报表》(一式二份)，推

荐汇总表(一式一份) 。

3.附件证明材料(一式一份):含身份证、学历学位证、各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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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奖证书、专利证书、论文论著前三页和业绩材料。其他相关资

料，如:企业两年主营业务收入证明或财务报表，涉及经济效益

及上缴利税的须有财税部门的证明，参与创新成果的介绍以及相

关成果佐证资料(包括图片或视频)、第三方或鉴定机构评价证明、

成果应用证明、研发报告、科技类获奖证书、转让推广价值或效

果等(材料中提供的外文资料须附有中文说明)。

联系人：赵振琴，0951-8691473，13519576768

盛 超，0951-5918388。

邮箱：ndrc2018@163.com

附件：1-1.宁东头雁申报表；

1-2.宁东工匠申报表；

1-3.推荐汇总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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